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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保证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标志的正确使用，维护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制定本程序。

2 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机构对所发出的管理体系（QMS、EMS、OHSMS、FSMS 和 HACCP）认证证

书和标志的管理和使用。

3 术语与定义

无。

4 职责

4.1 运营管理部负责证书的设计、备案和管理。

4.2 运营管理部负责认证证书制作、管理和信息上报。

4.3 审核员负责在监督审核时对获证组织证书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4.4 质量组负责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他情况下对获证组织证书和标识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或对获证组

织进行使用指导。

5 内容

本机构对其授权获证客户使用的任何管理体系认证标志应有管理规则。这些规则应确保可以从

标志追溯到认证机构。标志或所附文字不应使人对认证对象和授予认证的认证机构产生歧义。标志

不应用于产品或产品包装之上，或以任何其他可解释为表示产品符合性的方式使用。

5.1 认证证书

5.1.1 北京华测食农认证服务有限公司的标志（如下图）：

5.1.2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有效期均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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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认证证书内容

1) 获证组织名称、地址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该信息应与其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的信息一致；

2) 证书覆盖范围（必要时，含产品生产场所、生产车间、具体产品和/或服务种类等信息，该信息

应与相应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信息一致。）；

3) 认证依据；

4) 证书编号；

5) 认证机构名称、地址及认证机构的标志；

6) 证书签发日期、生效日期及有效期；

注：当证书失效一段时间时，认证机构在满足下列条件时，可以在证书上保留原始的认证日期：

- 清晰标示了当前认证周期的开始时间和截止时间

- 把上一认证周期截止时间连同再认证审核的时间一起标示

7) 证书签发人的签名；

8) 相关的认可标识（适用时）；

9) 证书查询方式；

10) FSMS 认证文件应详细识别食品链 FSMS 适用的行业类别和子行业类别；

11) 其他特殊说明。

5.2FSMS 和HACCP的认证证书编号从“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中获取。

5.3 证书颁发

认证评定小组依据《认证审核管理程序》做出认证决定后，由法人代表/总经理签发认证证书，

给予认证注册。市场运营管理部根据签发的审议单或注册评定表和证书内容确认单制作证书，并予

以发放。同时认证证书状态可以在华测集团官网进行查询。

5.4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



北京华测食农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文件编号：FTC-PRO-11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程序 版本：V01

生效日期：2025-12-05

第 5 页 共 7 页

5.4.1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应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

5.4.2 证书有效期内，获证组织可在网站和其他宣传资料中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适用时）。认证标

志使用可以等比例放大或缩小，但不应变形、变色。如其他文字或图像均为黑白，允许使用黑白标

识。

HACCP 认证标志如下图 1所示。

图 1 HACCP 认证标志

5.4.3 获证组织应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和展示进行有效控制，不得在产品、产品标签及产品

内、外包装上使用管理体系认证标志。不得误导公众认为认证证书覆盖范围外的其他任何管理体系、

服务、过程、活动或产品获得认证。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不准以任何方式转让、出售、借用或冒

用，使用认证标志时应同时注明证书号码。

本机构不授权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使用 FSMS 认证标志。产品包装应包括产品所有包装，既

包括初级包装（盛放产品的），也包括任何外包装或者二次包装。

本机构不允许在产品包装上使用客户已获得 FSMS 认证的任何声明。这包含所有的产品包装，

既包含初级包装（盛放产品的），也包括任何外包装或二次包装。

5.4.4 认证标志不得被获证客户用于实验室检测、校准或检验的报告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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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获证组织在认证证书被暂停、撤销、注销后，停止一切有关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

5.4.6 对在产品包装上或附带信息中声明管理体系通过认证的，需作出管理声明。产品包装的判别标

准是其可从产品上移除且不会导致产品分解、碎裂或损坏。附带信息的判别标准是其可分开获得或

易于分离。型号标签或铭牌被视为产品的一部分。声明不应暗示产品、过程或服务以这种方式得到

了认证。声明应包含对下列的引用：

——获证客户的标识（例如品牌或名称）；

——管理体系的类型（例如质量、环境）和适用标准；

——颁发证书的认证机构。

注：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志和证书信息，仅可在产品可以分割的包装（指包装可以从产品上移

除且不会导致产品分解、碎裂或损坏）上使用，需使用中文注明获证组织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

认证机构名称，以免与产品和服务认证标志混淆而误导公众。

5.4.7 本机构通过与客户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认证合同》，明确要求客户获证以后：

1) 在传播媒介（如互联网、宣传册或广告）或其他文件中引用认证状态时，应符合认证机构的要

求；

2) 不做出或不允许有关于其认证资格的误导性说明；

3) 不以或不允许以误导性方式使用认证文件或其任何部分；

4) 在其认证被撤销时，按照认证机构的指令立即停止使用所有引用认证资格的广告材料；

5) 在认证范围被缩小时，修改所有的广告材料；

6) 不允许在引用其管理体系认证资格时，暗示认证机构对产品（包括服务）或过程进行了认证；

7) 不得暗示认证适用于认证范围以外的活动和场所；

8) 在使用认证资格时，不得使认证机构和（或）认证制度声誉受损，失去公众信任。

5.5 对获证组织证书和标志使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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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构应正确地控制证书及标志所有权，并采取措施处理认证状态的错误引用或认证文件、标

志或审核报告的误导性使用。

注：此类措施可以包括要求纠正或采取纠正措施、暂停认证、撤销认证、公告违规行为以及必要的

法律措施。

5.5.1 监督方式包括两种：

5.5.1.1 审核监督

审核组实施审核时对获证组织认证证书和标识的使用进行情况监督，以确保符合产品要求的证

实持续有效。

5.5.1.2 日常监督和指导

质量组负责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他情况下对获证组织证书和标志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或对获证组

织进行使用指导；关注客户投诉、证书真伪询问等相关信息识别获证组织证书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管理或指导。

5.5.2 若发现认证获证组织对认证证书或认证标志的错误宣传或使用，机构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6 相关文件

6.1 FTC-PRO-14《认证审核管理程序》

7 相关记录

无

8 附录

无


